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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广电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租赁合同主体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租赁合同主体变更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对公司本年度业绩无重大影响 

 

一、厂房租赁合同签署背景 

上海广电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盘活存量资产，

决定出租闲置自有厂房。经由公司相关职能部门会签并经财务总监、总裁审批，

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24 日就上海市奉贤区环城东路 123 弄 1 号 5 幢厂房与上海

时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签署了《厂房租赁合同》（以下简称“既有合同”）。本次

厂房租赁面积总计 48,360 平方米，租期 10 年，即自合同签订生效起至 2027 年 3

月 31 日止。租金从 2017 年 4 月 1 日起计算，年租金人民币 1,002 万元（含税）。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26 日披露的《关于签署租赁合同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6-030）。 

 

二、本次租赁合同主体变更情况 

近日，公司接到承租方上海时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时亦物业”）

通知，为进一步推动经营管理和各项业务发展的需要，时亦物业拟向公司申请对

既有合同的承租方进行变更。经与公司充分沟通、友好协商后，各方一致同意将

既有合同的承租方由时亦物业变更上海尧喜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时亦物业参股子



公司，以下简称“尧喜物业”）。 

尧喜物业住所位于上海市奉贤区，该公司主要从事物业管理、建筑装饰建设

工程专项设计等相关业务。本次租赁合同主体变更后，尧喜物业将承继既有合同

中时亦物业的相关权利义务，并履行至合同终止。 

 

三、审批程序情况 

鉴于本次租赁合同主体变更事项，经由公司相关职能部门会签并经财务总监、

总裁审批，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2 日就上海市奉贤区环城东路 123 弄 1 号 5 幢厂

房与时亦物业、尧喜物业签署了《合同主体变更三方协议》。 

 

四、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介绍 

1、名称：上海尧喜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3、住所：上海市奉贤区庄行镇东街 265 号 6 幢 1733 室 

4、法定代表人：单海波 

5、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 

6、经营范围：物业管理，建筑装饰建设工程专项设计，建筑装饰装修建设

工程设计与施工，自有设备租赁，商务信息咨询，保洁服务，园林绿化工程施工，

计算机软件开发，汽车配件、建筑材料、环保设备、五金交电、日用百货的批发、

零售，家用电器安装、维修、批发、零售。 

7、股权结构：时亦物业持有其 40%股权、单海波持有其 30%股权、程旺和

陈兴国各持有其 15%股权。 

尧喜物业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五、合同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变更租赁主体后，租赁厂房未发生变化，仍为位于上海市奉贤区环城东

路 123弄 1号 5幢。建筑总面积为 48,360平方米，房产证号为：沪房地奉字（2015）

第 014664 号，上述所定租赁厂房为公司合法所有。 

 

六、合同主体变更三方协议主要内容及履约保证 



1、变更条款 

（1）本协议各方同意尧喜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取代上海时亦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成为“既有合同”的一方； 

（2）上海时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尧喜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保证上海尧

喜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具有履行本协议所需相关资质和条件，如果因其不具备相关

资质和条件给公司造成损失的，由上海尧喜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和上海时亦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双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3）上海时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在本协议生效前基于履行既有合同对公司

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分别由上海尧喜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享有和承担。 

2、保证条款 

为了保证上海尧喜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按照约定履行义务，本协议生效后，上

海时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对上海尧喜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基于本协议及既有合同

对公司所负的一切债务向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保证期间至既有合同终止。 

3、除本协议约定内容外，其他内容保持不变。 

 

七、变更租赁合同主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变更租赁合同主体，主要为既有合同租赁方由时亦物业变更为其参股子

公司（尧喜物业），本次变更未构成关联交易，亦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对公司

本年度业绩无重大影响。 

 

八、合同履行的风险 

鉴于租赁期限较长，合同执行的不确定性尚存。 

 

九、备查文件 

1、合同主体变更三方协议； 

2、上海尧喜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及公司章程。 

特此公告。  

上海广电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五月三日 


